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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家庭收入流动

郭 露 王 峰 彭 刚

摘要：凭借较低的进入门槛，灵活就业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提供了非农就业契机，但其不稳定特性

也为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带来了挑战。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检验灵活就业及相关就

业状态转换的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效应。研究发现：相较于未参与灵活就业的农村家庭，参与灵活就业

有利于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具体而言，若农村劳动力期初处于失业、务农或创业状态，转向灵活

就业能够促进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若农村劳动力期初处于正规就业状态，其退出正规就业后如果能

够转向灵活就业则可避免其家庭收入向下流动；若农村劳动力期初处于灵活就业状态，持续参与灵活

就业、转向机会型创业或正规就业均能促进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但后两者对于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

动的边际效应更大。异质性分析发现：灵活就业的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效应在低收入组别中更强，即推

动了“提低”“扩中”，且在平台经济发展更好的地区更有利于发挥持续灵活就业的农村家庭收入流

动效应。本文认为，推动农村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改善灵活就业环境和加快灵活就业者向正规就业

转换等措施能够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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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如何扩大和稳定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支撑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共同富裕是目前中国

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灵活就业打破了传统的劳动雇佣关系，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其规模不断扩

大，在全球范围内令人瞩目，能为农民稳定增收提供可行路径。据阿里研究院预测，2036年中国将有

高达 4亿劳动力通过网络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
①
。截至 2022年，中国的主播账号累计达到 1.5亿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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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数字经济 2.0报告——告别公司，拥抱平台》，http://www.aliresearch.com/ch/information/informationdetails?

articleCode=21210&type=%E6%96%B0%E9%97%BB.201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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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内容创作者账号累计超过 10亿个
①
，电商助农成为最受用户欢迎的直播类型之一。2023年，有

745万个骑手通过美团获得收入，其中来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骑手数量约 39万人
②
。灵活就

业形式满足了中国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需求，激发了农村就业市场的新活力，为面向共同富裕

的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而拥有稳定的、规模适度的

中等收入群体，加快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举。较高的收入流动性

有利于长期分配的平等和社会福利的改善，收入流动性的下降则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杨穗和李实，

2017）。一方面，灵活就业为大量农村失业劳动力、务农劳动力以及暂时遇到困难的创业者提供了就

业机会，拓展了家庭的收入来源，对收入流动产生正向影响；另一方面，灵活就业本身的不稳定性对

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带来了挑战，例如，农村灵活就业者若无法持续参与灵活就业或转换至正规工作，

反而陷入失业或务农状态中，则可能对收入流动产生负向影响。因此，灵活就业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

的影响仍较为模糊，灵活就业能否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从而优化中国收入分配格局？

两支相关的文献为本文奠定了研究基础。第一支文献是有关灵活就业或非正规就业的。部分研究

认为，零工经济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挑战。谢富胜和吴越（2019）认为，零工经济的发展使全职零

工者面临更多的工作竞争者，其工作机会日益不稳定。并且，灵活就业者缺少正式的劳动合同，缺乏

社会保障，会面临过度劳动（Wood et al.，2019）、工作环境恶劣和工作压力巨大（Wei and vanTongeren，

2023）等众多问题，就业质量普遍较低（郭露和王峰，2024），这对劳动保障产生了一定挑战（Kässi

and Lehdonvirta，2018）。但灵活就业同样为农民工带来了机遇。灵活就业形式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

劳动力，在农民工就近就地就业创业中大有可为（李逸波等，2024）。基于平台的灵活就业形式也显

著提高了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万倩和冯帅章，2023），提高了低收入家庭的社会参与度（陈梦根和周

元任，2023）。第二支文献聚焦于宏观收入分配格局与微观家庭收入流动。李金昌和任志远（2023）

测算发现，中国收入分配结构距离合理的“橄榄型”结构仍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如何提高家庭收入

流动性一直是学术界的重点议题之一，现有研究已经证实惠农政策（张玉梅和陈志钢，2015）、家庭

创业（尹志超等，2024）等政策或因素均有利于提高家庭收入流动性。

综上所述，灵活就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对于农村家庭而言，进城农民工正

是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需要着力关注的重点人群（刘世锦等，2022）。在此背景下，考察农村

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对其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极具现实意义。上述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但仍有未考虑到的问题。一是灵活就业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仍较为模糊，杨希雷和黄

①
资料来源：《中国网络表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2023）》，https://m.mp.oeeee.com/show.php?m=Think

tank&a=reportDetail#/?id=666。
②
资料来源：《2023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https://s3plus.meituan.net/waimai-pc/%E7%BE%8E%E5%9B%

A2%E9%AA%91%E6%89%8B%E6%9D%83%E7%9B%8A%E4%BF%9D%E9%9A%9C%E7%A4%BE%E4%BC%9A%E

8%B4%A3%E4%BB%BB%E6%8A%A5%E5%91%8A2023%E5%B9%B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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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子（2023）研究了非正规就业与家庭收入流动的因果关系，但未聚焦农村家庭，且仅考察了户主参

与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二是部分文献集中于灵活就业的收入效应（Berger et al.，2019；万倩和冯帅章，

2023），但忽视了参与灵活就业对农村家庭动态收入流动的影响。三是灵活就业本身并不稳定，已有

文献未能从动态视角详尽分析灵活就业者的工作转换对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的边际贡献有：第一，本文以农村家庭为研究重点，以家庭中参与灵活就业

的劳动力数量为切入点，研究对象更加聚焦，能够丰富灵活就业社会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第二，本

文从农村家庭两期收入位次变动的动态视角出发，系统考察农村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对其家庭收入流

动的影响，为灵活就业的共同富裕效应提供经验证据；第三，与收入流动的动态视角相呼应，本文通

过考察农村劳动力就业类型的两期变动，将农村劳动力与灵活就业相关的就业动态进一步细分，在此

基础上通过更换对照样本，探寻共同富裕目标下利用灵活就业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有效途径。

二、理论分析

（一）收入流动的内涵与灵活就业的定义

收入流动指同一个体或家庭的收入在不同时点所处组别的差异，描述的是微观层面收入差距的动

态变化。通常来说，现有关于收入差距的文献均从截面差异出发，衡量同一个时点上个体或家庭间的

收入差距，而收入流动是研究收入差距动态演变的概念（朱诗娥等，2018），收入流动性则是微观个

体收入流动情况的汇总。若个体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且整体收入流动性较弱，那么各组别的收入固化

现象便十分严重。低收入个体若难以实现收入向上流动，社会不平等问题就会日益严重，进而激发社

会矛盾，阻碍社会发展。若个体间的收入差距较大，且收入流动性较强，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低收入

个体逐渐进入中等收入组别中，社会的收入差距状况就会逐渐改善。

灵活就业并不仅仅是数字技术迅速发展时代下的产物，劳动关系不规范的非正规就业以“临时工”

或“小时工”为主要形式早已出现。而灵活就业新业态则是建立在数字平台基础上的就业形式（谢富

胜和吴越，2019）。无论是否属于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均具有临时性、随叫随到、计件或计次报酬

等特性（Stanford，2017）。Hussmanns（2004）从生产单位和就业类型两个维度出发界定了非正规就

业的范围，包括正规企业中的无酬家庭帮工、非正规雇员等九个具体类型。国内学者常使用灵活就业

作为非正规就业的替代提法（贾毓慧，2022）。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5）

提出灵活就业的官方定义，即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几方面（至

少一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

称。2022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将灵活就业界定为：既包括正规部门的非全日制、

临时性、季节性、弹性工作用工，也包括小微企业、家庭企业和劳动者个体等在非正规部门的就业
①
。

为了更准确地将灵活就业与收入流动相匹配，以补充现有文献的研究视角，本文考虑将灵活就业

状态与收入流动两个动态视角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分析。具体地，本文将一段时间内农村劳动力的参与

①
资料来源：《灵活就业重在做好服务和保障》，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204/29/t20220429_3754125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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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状态划分为转向灵活就业和持续灵活就业。前者指农村劳动力由其他就业状态
①
转向灵活就

业，后者指农村劳动力始终参与灵活就业。也就是说，两者反映劳动力的灵活就业状态随时间的变化

情况，而家庭收入流动则反映家庭收入位次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两者在时间动态上可以更好地匹配。

（二）农村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对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

数字技术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巨大，工作性质的变革也随之而来。一方面，数字化会对部分工作产

生替代效应，对劳动密集型职业造成冲击；另一方面，新型零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工作岗位，人

们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得工作机会
②
。在传统经济中，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事农业生产，即使有非农就业

机会，这些非农就业岗位也多呈现重复性高、体力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的特征（杨超和张征宇，2022）。

灵活就业的普及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就业是普遍有益的。数字化呈现包容性特征，创造的大量灵活就

业岗位对技能的要求较低，进入门槛较为宽松，与低技能农村劳动力更加适配。而与之相比，创业的

门槛更高，需要农村劳动力拥有各类专业知识与技能，并且需要各类资本投入，尽管普惠金融发展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资金约束，但低收入农村群体可能无法承受创业失败所产生的经济损失（王

修华等，2024）。新型灵活就业在低进入门槛的特征基础上，重塑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原有的工作特征，

降低了工作强度，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善了工作质量（张广胜和王若男，2023）。因此，农村劳动力

参与灵活就业有助于农村家庭更多地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促

进农村家庭收入普遍向上流动，助推更多低收入家庭迈入中高收入行列。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1。

H1：农村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能够促进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三）农村劳动力转向灵活就业各类型对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在参与灵活就业前的就业状态不同，其转向灵活就业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机制

在理论上亦有所不同，影响也存在异质性。

1.农村劳动力从失业或务农转向灵活就业。失业者或务农者转向灵活就业能够有效拓展其家庭收

入来源，提升家庭收入。一方面，灵活就业可以提升个人的劳动力生产效率，获得更高的非农劳动报

酬，也能接触更广泛的市场和机遇。另一方面，灵活就业可以改善家庭收入结构，降低家庭收入的短

期不确定性，补充家庭的季节性收入，实现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尤其是与正规就业或创业相比，灵活

就业的优势在于其进入门槛较低，不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因此，灵活就业是大量农村剩

余劳动力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第一选择”，缺乏就业经历的年轻劳动力、就业能力衰退的高龄劳动

力以及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往往是灵活就业的主力军（Bosch andMaloney，2010）。

2.农村劳动力从创业转向灵活就业。生存型创业的进入门槛低，往往依赖于创业点周边社区资源，

缺乏足够的市场竞争力。生存型创业者如果转向灵活就业，其收入来源会相对稳定。而机会型创业对

①
本文将除灵活就业之外的其他就业状态归纳为失业、务农、正规就业、创业（包括机会型创业与生存型创业）四种类

型。因篇幅所限，介绍详见中国知网或本刊网站所载本文附录中的附录A。
②
资料来源：《2019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https://www.worldbank.org/content/dam/wdr/2019/WDR-2019-

CHINES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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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人力资本的要求通常较高，创业者即使不创业大概率也能够依托自身社会网络寻找到更稳定的

正规工作；但如果机会型创业者转向灵活就业，尽管风险和不确定性随之降低，但短期内收入必然会

降低。因此，生存型创业者和机会型创业者转向灵活就业对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由于农民工创业大都以生存型为主（刘伟等，2018），大量农村生存型创业者可在创业结束后通过灵

活就业获取非农收入，从而促进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3.农村劳动力从正规就业转向灵活就业。对于期初参与正规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他们有可能获得

持续正规就业的机会，有可能转向灵活就业或其他就业状态。在由正规就业转向灵活就业的农村劳动

力中，除了少数是为了寻找创业和创新的机会，以期获得工作的灵活性以及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

（Burtch et al.，2018）外，大多数是因生产率下降而被裁员，不得不转向灵活就业。相较于持续正规

就业，由正规就业转向灵活就业可能不会促进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原因在于除了时间灵活外，灵活就

业在工作收入、强度等就业质量维度上相较于正规就业可能优势并不大（贾毓慧，2022；郭露和王峰，

2024）。而相较于转向其他就业状态，农村劳动力可以积极利用自身已有的技能和经验，寻找临时工、

自由职业等灵活就业机会，此时灵活就业能够帮助那些不适应或难以再次找到正规工作的劳动者度过

失业期，为家庭提供短期内的补充性非农收入，不会中断家庭的收入来源，从而避免家庭收入向下流

动。综上，虽然正规就业的收入更高、更稳定，就业保障更全面，但是，由正规就业转向灵活就业不

一定会使农村家庭收入向下流动。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2a与H2b。

H2a：失业、务农或创业的农村劳动力转向灵活就业能够促进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H2b：与持续正规就业相比，农村劳动力转向灵活就业会抑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与转向其他就

业状态相比，农村劳动力转向灵活就业会促进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四）农村劳动力持续和退出灵活就业类型对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可能有利于家庭收入向上流动。那么，期初本就参与灵活就业的农村劳

动力应如何选择就业类型才能进一步推动家庭收入持续向上流动？

1.农村劳动力持续灵活就业。一方面，持续灵活就业可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农村劳动

力能在灵活就业中学习到很多必要技能，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例如，临时工在工作中可不断积

累人力资本，随时间推移，与正式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会逐步下降（Jahn and Pozzoli，2013）。灵活

就业者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的在职培训，还能充分发挥“学习效应”，在工作中逐步获得更细心严

谨的工作习惯、更乐观的情绪等非认知能力，这些都会显著增加劳动力个体在服务业中的就业收入（王

春超和张承莎，2019；夏怡然等，2023）。另一方面，持续灵活就业还可通过延长工作时间从而对收

入产生影响。由于收入不稳定，加之多劳多得的工作特性，灵活就业者为确保获得足够的收入通常会

延长每周工作时间（Warren，2021）；对于新型灵活就业，平台算法逻辑也会潜移默化地延长劳动者

的工作时间（Wood et al.，2019）。尽管过度劳动可能会对劳动力的身心健康、家庭关系以及生活质量

产生不利影响，但从短期来看，增加劳动时间能够有效提高劳动力的可支配收入。

2.农村劳动力退出灵活就业，转向失业或务农。灵活就业的稳定性较差，国外文献也常使用不稳

定工作（precarious work）、临时工作（contingent work）等术语来指代灵活就业（Riggs et 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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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非农就业市场需求波动及家庭变动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很可能被迫失业或务农。若农村劳动力选择

退出灵活就业转向务农，由于农业生产在较大程度上受气象条件和农产品市场价格等因素影响，家庭

收入可能会因气象灾害发生或农产品价格波动而大幅下降。长此以往，农村劳动力无法获取非农收入，

也无法持续扩大社会网络，进而影响家庭的信息和资源获取能力，中高收入组别难以为继，只能固化

在低收入组别。若农村劳动力从灵活就业陷入失业状态，其家庭经济因缺乏非农收入来源会受到较大

冲击。不仅如此，失业时农村劳动力还面临一定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进一步加重其家庭经济负担。

3.农村劳动力退出灵活就业，转向创业。根据创业类型的不同，农村劳动力从灵活就业转向创业

的原因截然不同。若灵活就业者转向生存型创业，则表明目前没有适合的非农工作，只能依赖个人储

蓄或小额贷款，依托社会网络支持，进行以维持家庭生计为主的小型创业活动，以应对自身的失业危

机。因此，在农村劳动力开始生存型创业后，可能面临着更强的不稳定性，特别是短期之内的创业成

本会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对收入流动产生负向影响。若农村劳动力积累了足够的资金，可以主动捕

获商业机会而进行机会型创业（刘伟等，2018），个人则不再局限于接受客观存在的机会，而是拥有

了通过主动构建机会来提高收入的可能。并且，相较于生存型创业，机会型创业的长期发展能力更强，

劳动力也有较持久的经营动机，能够持续地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尹志超等，2024）。

4.农村劳动力退出灵活就业，转向正规就业。若受益于灵活就业时的“学习效应”，或能够充分

利用互联网等有利因素，灵活就业者将有更多机会转向正规就业。灵活就业需要劳动者承担较大的工

作风险，即使是依托数字平台的新型灵活就业，其保障仍不充分、不稳定。而正规就业者可以享受相

应的社会保障，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保护。正规就业的收入不仅普遍高于灵活就业，劳动力

还能够享受灵活就业所缺失的工作保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金融约束，补充其社会资本，促进经济

公平与机会公平。杨希雷和黄杏子（2023）证实，对于家庭户主而言，社会保障、资金和社会资本欠

缺正是非正规就业抑制居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主要机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3a与H3b。

H3a：农村劳动力持续灵活就业或退出灵活就业转向机会型创业、正规就业，均能促进家庭收入

向上流动。

H3b：农村劳动力退出灵活就业转向失业、务农或生存型创业，均会抑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五）农村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对家庭收入流动的异质性影响

家庭收入组别不同，农村劳动力在就业选择、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平台经济发展

与新型灵活就业规模息息相关，农村劳动力参与新型灵活就业也需要一定的数字素养。基于此，本文

将从家庭收入组别与平台经济发展两个方面考察灵活就业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异质性影响。

1.农村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影响家庭收入流动的收入组别异质性。低收入组农村家庭对收入获取

的需求较为迫切，但其资源和信息的获取渠道相对有限。由于资金缺乏，低收入组农村家庭的社会资

本与物质资本偏低，劳动力也较难获取足够的资金支持以提升人力资本。故劳动力对进入门槛较低的

灵活就业的积极性较高，在灵活就业中不仅能够培养一定的就业技能，提升自身的非认知能力，扩展

社会网络，还能够为其家庭提供多样化的收入来源。但中高收入组的农村家庭可能并无此种就业限制，

其家庭的社会资源充足，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较高。劳动力可以依据个人发展进行职业选择，或是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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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资金支持进行创业活动。因此，灵活就业对中高收入组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可能较小。

2.农村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影响家庭收入流动的平台经济异质性。以数字平台为基础，成千上万

的灵活就业者直接与消费者相匹配，重塑了传统零工的工作特征。以主播、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为

主要形式的新型灵活就业百花齐放。一方面，平台经济发展得更好的地区，依托于平台的新型灵活就

业规模更大，能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元化的就业选择。农村劳动力可以依据个人禀赋选择适当的灵

活就业类型，提高就业匹配度。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充分证明，由于工作时间延长以及补偿性工资和

工作效率的提高，新型数字零工或平台就业较之传统零工具有较大的收入优势（Berger et al.，2019；

万倩和冯帅章，2023）。因此，在平台经济发展更好的地区，农村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对家庭收入向

上流动理应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但人力资本会影响劳动力应用数字技术的能力与认知，这直接决定

了劳动力是否能充分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经济收益（王汉杰，2024）。劳动力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素

养才能参与新型灵活就业，而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普遍较低，仍有部分农村劳动力无法接触互联网
①
。

因此，当农村劳动力开始参与灵活就业时，往往无法直接参与新型灵活就业，只能在持续灵活就业中

缓慢地接触互联网信息，才有机会转换至新型灵活就业，进而逐步享受平台红利。基于上述分析，本

文提出假说H4a与H4b。

H4a：与中高收入组别相比，低收入组别的农村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对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效应更强。

H4b：与平台经济发展较缓的地区相比，平台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持续灵活就业对

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效应更强。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微观数据来源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项目。本文使用 2015年、2017年和 2019年的CHFS数据
②
，为研究家庭收入流动情况，本

文将相邻两年的数据根据家庭标识码进行匹配，共得到 25574户农村家庭的样本。其中，2015－2017

年为 15423户，2017－2019年为 10151户。在此基础上，剔除 12户缺失户主教育与健康信息以及 3

户户主年龄小于 18岁的农村家庭样本，最终得到 2015－2017年 15414户、2017－2019年 10145户两

个收入变化期共 25559户农村家庭的样本
③
。

（二）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农村家庭收入流动。参考相关文献（杨穗和李实，2017；李金昌和任志远，2023），

①
截至 2022年 6月，中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为 58.8%。资料来源：《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https://www.

gov.cn/xinwen/2023-03/01/5743969/files/5807a90751b1448ba977f02e7a80b14c.pdf。
②
因篇幅所限，本文未将2013年及2021年的数据纳入分析，具体原因详见中国知网或本刊网站所载本文附录中的附录B。

③
为排除样本可能存在的“非随机样本选择”问题，本文对此进行了相关检验，因篇幅所限，结果详见中国知网或本刊

网站所载本文附录中的附录C及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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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两个时期家庭收入组别的变化定义农村家庭收入流动。首先，根据调查家庭样本的家庭总收入

与家庭规模计算家庭人均收入。其次，使用陈梦根和胡雪梅（2019）测算的各省份购买力平价（PPP）

指数，并依据各省份CPI对 2014年和 2018年的 PPP指数进行外推，对家庭人均收入进行调整，以消

除价格水平影响。再次，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计算后的家庭人均收入进行上下 5%缩尾处理。又次，

将每个年份CHFS所有调查家庭按人均收入进行排序
①
，并根据各农村家庭的相对位置对收入组别进

行界定：当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处于当年所有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 0.67倍及以上并且 2倍以下时，将

该农村家庭界定为中等收入家庭；比中等收入家庭的人均收入更低的为低收入家庭，更高的为高收入

家庭
②
。最后，收入流动变量取值为−2、−1、0、1、2，代表农村家庭从t期到t+1期的收入组别变动

情况。例如，−2代表农村家庭在两期内从高收入组跌入低收入组，0表示农村家庭收入组别在两期内

未发生变动，1代表农村家庭收入组别向上流动一个收入组别，2代表农村家庭在两期内从低收入组

向上流动至高收入组。

2.核心解释变量：参与灵活就业。首先，本文借鉴贾毓慧（2022）、尹志超和李艺菲（2023）的

界定方法，基于前文所述的灵活就业相关定义，并结合CHFS调查问卷的特点，将工作性质为临时性

工作（有工作单位但没有签订正规劳动合同，如打零工）、家庭帮工、自由职业者和其他（如志愿者）

定义为灵活就业
③
。其次，由于灵活就业对劳动者的年龄限制较为宽松，本文遵循通常做法将灵活就

业者限定为年龄在 16～65周岁的劳动力个体样本。最后，本文将在期末调查中回答“以灵活就业为

一年内主要工作”的劳动力数量在家庭层面相加，得到家庭中此种类型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即本文的

核心解释变量“参与灵活就业”。

除此之外，本文进一步将农村劳动力灵活就业参与状态从动态视角进行细分，以探究不同参与灵

活就业的动态行为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参考尹志超等（2024）的做法，本文使用样本家庭内

劳动力相邻两期的灵活就业转换情况体现家庭的灵活就业变动情况。具体地，如果劳动力在收入变化

期的期初未主要参与灵活就业，而在收入变化期的期末主要参与灵活就业，则定义为转向灵活就业；

如果劳动力在两期均主要参与灵活就业，则定义为持续灵活就业。在家庭层面分别将两种灵活就业类

型的就业者数量相加，则得到转向灵活就业与持续灵活就业两个变量
④
。除此之外，如果劳动力在期

①
此处是将CHFS所有受调查家庭按人均收入排序，收入组别代表的是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在整个社会中的相对情况。

②
常见的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方法有等分法（张玉梅和陈志钢，2015）、绝对标准法（刘志国和刘慧哲，2021）和中位数

法（郭露等，2023）。基于研究目标，本文选择使用中位数的 0.67～2倍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旨在将更多收

入较低或不稳定的农村家庭纳入低收入群体，进而有效考察灵活就业对“提低”“扩中”的真实效应。

③
本文研究中的灵活就业未包括CHFS问卷中的“自雇者”，具体原因详见中国知网或本刊网站所载本文附录中的附录D。

④
需要注意的是，CHFS问卷中关于就业类型的具体问题为“去年工作性质”（若去年同时做过多份工作，本题按工作时

间最长的工作填答），因此，调查期初或期末时点上的就业类型通常是劳动力一年中最主要的。故本文所构建的就业转

换指标代表了农村劳动力在上次调查中一年内的主要工作到本次调查中一年内的主要工作的转换情况。例如，转向灵活

就业代表某个农村家庭期初调查时未以灵活就业为主而期末调查时以灵活就业为主的劳动力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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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主要参与灵活就业，在期末转向其他就业类型，则视为退出灵活就业。

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划分农村劳动力转向灵活就业的具体类型，即失业－灵活就业、务农－灵活就

业、创业－灵活就业和正规就业－灵活就业等类型，将上述就业类型的劳动力数量分别在家庭层面加总

构成各分类解释变量。同样，本文进一步划分农村劳动力退出灵活就业的具体类型，包括灵活就业－失

业、灵活就业－务农、灵活就业－创业（包括灵活就业－自营、灵活就业－雇主）和灵活就业－正规就

业等类型，将上述就业类型的劳动力数量在家庭层面加总构成各退出灵活就业类型的变量
①
。

3.控制变量。参照已有研究的相关做法（杨穗，2016；王汉杰，2024），并结合理论分析，本文

从户主、家庭和地区三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其中，户主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政治面貌、受教育水平；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规模、资产、期初收入组别、家庭

老年人口占比、家庭儿童占比、移动互联网使用；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发展水平、二三产业

产值比、政府支出。除以上变量之外，为消除时间与地区因素造成的农村家庭收入流动差异，本文在

实证模型中进一步加入时间虚拟变量和省份虚拟变量。

变量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具体定义以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具体定义及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农村家庭收入流动 农村家庭从 t期到 t +1期的收入组别变化位次 −0.001 0.733 −2 2

参与灵活就业 家庭期末参与灵活就业的劳动力人数 0.481 0.758 0 6

转向灵活就业 家庭期初未参与灵活就业而期末参与灵活就业

的劳动力人数

0.247 0.534 0 5

持续灵活就业 家庭期初与期末均参与灵活就业的劳动力人数 0.235 0.528 0 5

年龄 户主的年龄（岁） 56.401 12.564 18 99

性别 户主的性别：男=1，女=0 0.852 0.355 0 1

婚姻状况 户主的婚姻状况：在婚或同居=1，其他=0 0.877 0.328 0 1

健康状况 户主的健康状况：主观评分，取值为 1～5，其

中，5为非常好，1为非常不好

3.189 1.054 1 5

政治面貌 户主是否为党员或预备党员：是=1，否=0 0.076 0.265 0 1

受教育水平 户主的受教育年限：博士=22，硕士=18，大专、

高职或本科=15，高中、中专或职高=12，初中=9，

小学=6，没上过学=0

7.350 3.432 0 22

家庭规模 家庭的成员数量（人） 3.475 1.704 1 15

家庭资产 家庭总资产（万元） 45.787 73.675 1.121 548.180

期初收入组别 家庭在期初所处的收入组别：高收入组=3，中

等收入组=2，低收入组=1

1.514 0.659 1 3

家庭老年人口比 家庭 65岁以上人口数量除以家庭成员数量 0.229 0.353 0 1

①
因篇幅所限，各就业状态的界定方法、具体类型、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见中国知网或本刊网站所载本文附录中

的附录E、表 2、表 3和图 1。另外，在本文中自营与雇主又分别界定为生存型创业与机会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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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家庭儿童占比 家庭 16岁以下人口数量除以家庭成员数量 0.117 0.166 0 0.833

移动互联网使用 家庭是否拥有智能手机：是=1，否=0 0.519 0.500 0 1

地区发展水平 家庭所在省份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5.820 2.602 2.617 12.899

二三产业产值比 家庭所在省份二三产业产值之比 0.487 0.086 0.388 0.806

政府支出 家庭所在省份的省级政府一般预算支出（亿元） 5380.319 2691.992 1138.49 15037.48

注：①与家庭收入一样，本文对家庭资产同样进行缩尾及价格平减处理；②家庭资产、地区发展水平与政府支出变

量在实证分析时取对数处理；③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对微观个体影响的滞后性，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均选择期初水平，

家庭收入组别也选择期初水平，其余控制变量均取自期末调查时的水平。

（三）模型设定

为探究灵活就业如何影响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本文从家庭层面进行实证分析，模型设定如下：

, , , 1 0 1 , , , 1 2 , , , 1 t , , , 1i j t t i j t t i j t t j i j t tFlow Gig Z Year province            （1）

（1）式中： , , , 1i j t tFlow  代表农村家庭i在省份 j从t至t +1期的收入流动； , , , 1i j t tGig  为农村家

庭i在省份 j从t至t +1期参与灵活就业的劳动力人数； , , , 1i j t tZ  为控制变量； tYear 、 jprovince 分

别代表年份固定效应与省份固定效应； , , , 1i j t t  为模型的误差项； 0 、 1 与 2 为待估参数，其中，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1 是本文主要关注的。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农村家庭灵活就业与收入转换矩阵

收入转换矩阵是研究收入流动性的常用工具（Formby et al.，2004）。结合研究目标，为分析劳动

力参与灵活就业与农村家庭收入流动之间的关系，本文根据前文的收入组别划分，分别对全体农村家

庭样本、无灵活就业者的农村家庭样本以及存在转向灵活就业者或持续灵活就业者的农村家庭样本分

别计算收入转换矩阵
①
。从整体上看，低收入组别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较小，收入固化现象严重。中

高收入组别农村家庭的收入也不太稳定，多数家庭难以维持原收入水平，即使存在收入流动，也多为

下行流动。对比总体样本，在无灵活就业者的家庭样本中，低收入组别的收入固化现象更严峻，收入

流动性极低，超过 75%的低收入家庭难以实现收入组别向上跨越，仅有不到 20%的低收入家庭可以实

现向上流动至中等收入组。同时，相较于全体家庭样本，中等收入农村家庭收入流动表现更差，向下

流动的家庭比例增加，面临着较大的收入风险和挑战。相较于无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的农村家庭，劳

动力参与灵活就业的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更强，收入向上流动的频率更高，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流动表现更好。对于研究期内存在劳动力转向灵活就业或持续灵活就业的农村家庭样本，相较于全部

样本家庭，低收入家庭收入固化的频率下降了 15%左右，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稳定性有所提升。高收

①
因篇幅所限，结果见中国知网或本刊网站所载本文附录中的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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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家庭落入低收入组别的频率下降，表明灵活就业可能为中高收入农村家庭提供补充性收入，避免其

收入大幅波动。对于农村家庭而言，低收入群体占比更高，缺少非农就业机会是其收入固化的主要原

因。如此来看，灵活就业既为大量低收入农村家庭提供了低门槛的非农就业机会，推动其收入向上流

动，也为中等收入农村家庭提供了补充收入的机会，促进其收入稳定。综上，收入转换矩阵结果表明，

转向灵活就业或持续灵活就业对农村家庭收入的“提低”“扩中”可能起到正向作用。为验证灵活就

业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下文使用有序 Prob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二）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表 2（1）～（3）列分别汇报了参与灵活就业、转向灵活就业和持续灵活就业对农村家庭收入流

动的平均边际效应估计结果
①
。从表 2（1）列可以看出，平均边际效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其符号

显示，农村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显著抑制了其家庭收入向下流动及固化，显著推动了其家庭收入向上

流动，假说H1得以证实。具体来看，在收入变化期内，当农村家庭每多 1个劳动力转向灵活就业，

各组别变动概率分别为−0.7%、−3.0%、−1.0%、3.6%和 1.1%；每多 1个劳动力持续灵活就业，各组别

变动概率分别为−0.7%、−3.2%、−0.6%、3.5%和 1.0%。上述结果表明：灵活就业的低进入门槛吸引了

大量农村劳动力，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非农收入，提高了中等收入家庭收入稳定性。可能的原因是：

农村劳动力在灵活就业中培养了非认知能力，同时增加劳动时间以提高收入水平，进而促进家庭收入

向上流动。

表 2 参与灵活就业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平均边际效应

收入组别变化

（1） （2） （3）

参与灵活就业 转向灵活就业 持续灵活就业

平均边际效应 标准误 平均边际效应 标准误 平均边际效应 标准误

向下流动两组 −0.006*** 0.000 −0.007*** 0.001 −0.007*** 0.001

向下流动一组 −0.028*** 0.002 −0.030*** 0.002 −0.032*** 0.002

组别未变动 −0.008*** 0.001 −0.010*** 0.001 −0.006*** 0.001

向上流动一组 0.032*** 0.002 0.036*** 0.003 0.035*** 0.003

向上流动两组 0.009*** 0.001 0.011*** 0.001 0.010*** 0.001

样本量 25559 21908 21608

PseudoR2 0.269 0.266 0.270

注：①***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聚类到村居层面；③模型均加入了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略，年份与省份

固定效应均已控制；④（1）列的样本量为全样本，（2）列的样本量为有劳动力转向持续就业的农村家庭样本（5164个）

与无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的农村家庭样本（16744个）之和，（3）列的样本量为有劳动力持续灵活就业的农村家庭样本

（4864个）与无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的农村家庭样本（16744个）之和，后文如无说明则与此相同。

（三）内生性讨论

尽管在基准回归的模型设定中，本文依据相关研究加入了可观测的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年份与省

①
因篇幅所限，系数估计结果见中国知网或本刊网站所载本文附录中的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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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固定效应，但仍然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具体包括以下两个原因。一是遗漏变量问题。一些不可观

测且不随时间变化的环境因素或家庭成员偏好（例如家风），可能会对家庭劳动力就业选择和收入流

动产生影响。二是反向因果问题。农村家庭收入组别的变动可能会对劳动力的灵活就业决策产生影响，

进而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例如，家庭收入如果是向上流动，则家庭的融资约束随之放松，那么劳动

力较大概率会选择正规就业或机会型创业。

对于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参考尹志超等（2024）的做法，在回归中进一步控制家庭固定效应。在

控制家庭效应的影响后，参与灵活就业仍然显著促进了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同时，考虑到部分家庭在

2015－2019年未被连续追访，本文依次基于连续追访样本与全部样本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线性回归，

与固定家庭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以判断样本的改变是否对估计结果造成较大影响。在

连续追访样本及全部样本中，即使未对家庭固定效应进行控制，得到的估计结果与家庭固定效应模型

的估计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进一步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①
。

为克服遗漏变量与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助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参考邢春冰和邱

康权（2024）的做法，本文选取同一区县参与灵活就业、转向灵活就业与持续灵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占比，依次作为参与灵活就业、转向灵活就业与持续灵活就业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一方面，

考虑到可能存在同群效应（刘涛等，2023），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选择会受到当地周边就业环境的影响，

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工具变量作为区县层面的变量，尽管与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可

能存在一定关系，但本质上其代表了区县层面的收入绝对水平，而微观收入流动则考察的是社会的流

动机会是否公平，两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测度社会经济运行情况，因此，区县层面的灵活就业情况并

不会直接影响该地区特定家庭的微观收入流动，即此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要求。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结果表明，转向灵活就业和持续灵活就业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仍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前文估计结果稳健。同时，考虑被解释变量的有序离散性质，本文再次使用CMP

方法进行回归，将 2SLS回归的两阶段模型均修改为有序 Probit模型。在消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后，转向灵活就业与持续灵活就业变量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均为正。这表明，内生性问题

对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并不大，进一步证实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②
。

（四）稳健性检验③

第一，本文根据是否向上流动对收入流动进行二元赋值，以及重新构造收入变化变量两种方式修

改被解释变量并重新回归，估计结果证实了前文结论的可靠性。第二，本文将全体家庭人均收入中位

①
此处使用线性模型而非有序选择模型的原因如下：第一，有序 Probit模型难以控制家庭效应；第二，若使用固定家庭效

应的有序Logit模型，由于两期内收入变化相同的家庭对模型估计无贡献（家庭效应与收入流动完全共线），故而此类

家庭样本会被剔除，造成估计结果存在偏误；第三，为了与线性双重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对比，以判断样本改变带来的影

响。因篇幅所限，相关回归结果见中国知网或本刊网站所载本文附录中的表6和表 7。
②
因篇幅所限，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及各类检验结果见中国知网或本刊网站所载本文附录中的表 8和表10。

③
因篇幅所限，各类稳健性检验的具体做法及回归结果见中国知网或本刊网站所载本文附录中的附录F以及表11和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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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 0.5～1.5倍、0.75～1.5倍依次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组的标准，以及使用五等分法重新界定收入组别，

在此基础上重新回归，估计结果仍然稳健。第三，考虑到家庭帮工与其他就业形式（如志愿者）是否

应划分为灵活就业存在争议，本文选择将有从事相关工作劳动力的家庭样本剔除，结果显示，结论并

未受到影响。第四，本文尝试将核心解释变量更换为家庭内是否存在灵活就业者的二元变量，进一步

证明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第五，为缓解遗漏变量影响，本文尝试进一步在基准回归模型中

引入家庭创业、数字能力变量，在控制其影响后，估计结果依然支持基准回归结论。

五、进一步分析

（一）转向灵活就业各类型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

本文分别以转向灵活就业的各类型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农村劳动力转向灵活就业的具体

类型对其家庭收入流动的不同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

表 3 转向灵活就业各类型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平均边际效应

收入组别变化

（1） （2） （3） （4） （5） （6）

失业－灵活就业 务农－灵活就业 创业－灵活就业 正规就业－灵活

就业

正规就业－灵活

就业

正规就业－灵活

就业

向下流动两组 −0.005*** −0.007*** −0.016*** −0.000 0.008*** −0.020***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3）

向下流动一组 −0.027*** −0.033*** −0.041*** −0.000 0.046*** −0.065***

（0.004） （0.003） （0.007） （0.006） （0.006） （0.008）

组别未变动 −0.009*** −0.014*** 0.001 0.000 0.002* 0.023***

（0.002） （0.002） （0.001） （0.001） （0.001） （0.003）

向上流动一组 0.032*** 0.043*** 0.040*** 0.000 −0.045*** 0.052***

（0.005） （0.005） （0.007） （0.005） （0.006） （0.006）

向上流动两组 0.009*** 0.010*** 0.017*** 0.000 −0.010*** 0.011***

（0.002） （0.001） （0.003） （0.001） （0.002） （0.002）

样本量 10090 11654 3031 5271 3550 2721

PseudoR2 0.263 0.292 0.247 0.246 0.281 0.275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聚类到村居层面；③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省略，年份与省

份固定效应均已控制；④（1）～（4）列的样本分别为期初存在失业、务农、创业、正规就业劳动力的农村家庭，（5）

列回归是以存在持续正规就业劳动力的农村家庭为对照组，（6）列回归是以存在由正规就业转向其他就业状态的劳动

力的农村家庭为对照组；⑤有些家庭既存在从其他就业状态转向灵活就业的劳动力，也存在持续期初就业状态的劳动力，

因此，样本量较两种家庭数量直接相加可能略有减少。

表 3（1）～（2）列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从期初的失业或务农转向灵活就业，能够促进家庭收

入向上流动，避免收入固化甚至是收入向下流动。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相较于失业或务农，灵活

就业能够为家庭增加收入来源，提高家庭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受限于人力资本，农村劳动力普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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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参与正规就业，而灵活就业的门槛较低，能为其提供非农工作机会。表 3（3）列结果显示，农村劳

动力从期初的创业转向灵活就业有利于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相较于创业失败

后陷入失业或务农等状态，创业者转向灵活就业能够获得补充性收入，其家庭在收入流动中依然具有

优势；第二，农民创业以生存型创业为主，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甚微（刘伟等，2018），大量生

存型创业者转向灵活就业从而获取非农收入，促进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表 3（4）列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从期初的正规就业转向灵活就业，尽管对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

无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不会使其家庭跌落至更低收入组别。一方面，正规就业者可以享受完善的就

业保障体系，且正规就业的工资水平普遍高于灵活就业（邢春冰和邱康权，2024），因而农村劳动力

从正规就业转向灵活就业可能并不会促进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稳定性普

遍较差，受限于人力、物质或社会资本，极有可能失去正规工作，但相较于陷入失业或务农状态，转

向灵活就业能够为其家庭提供补充性收入，从而避免其家庭收入向下流动。为进一步验证此结论，本

文参照前文对持续灵活就业的定义，将农村劳动力两期均参与正规就业定义为持续正规就业，分别以

存在持续正规就业和退出正规就业后转向其他就业状态的劳动力的农村家庭作为对照组进行回归
①
。表

3（5）～（6）列结果显示：相较于持续正规就业，农村劳动力转向灵活就业会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产

生负向影响；而相较于转向其他就业状态，农村劳动力从正规就业转向灵活就业则显著抑制了其家庭

收入向下流动。至此，假说H2a和H2b得以证实。

（二）持续和退出灵活就业各类型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

前文证实，参与灵活就业显著推动了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然而灵活就业并不稳定，那么，农

村劳动力持续灵活就业和退出灵活就业后转换至其他就业类型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有何不同影响？为

此，本文进一步对持续和退出灵活就业各类型的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

表 4（1）列结果显示，相较于从灵活就业转换至其他就业状态，农村劳动力持续灵活就业有利于

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显著抑制家庭收入向下流动。可能的原因是：持续灵活就业者专注于在零工经

济中寻找并利用创造性的机会，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报酬（Dunn，2020）；但是，灵活就业者无法享

受到正规就业中原有的各类社会保障和福利，加上灵活就业的工资较低，有可能会导致灵活就业者过

度劳动的现象，危害其身体和心理健康，降低其劳动生产率（Wood et al.，2019；Wei and van Tongeren，

2023）。故而，若劳动力持续灵活就业，可能会提高其家庭收入固化的风险。

表 4（2）～（3）列结果显示，如若农村劳动力从灵活就业陷入失业或务农状态，则会对家庭收

入向上流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此类就业转换发生后，家庭丧失了作为重要收入来

源之一的非农收入，导致家庭收入结构失衡，极大地增加了收入的不确定性，进而致使家庭收入向下

流动或持续固化在低收入组。

①
持续正规就业与持续灵活就业的界定形式相同，即劳动力在期初与期末调查中均回答正规就业为其一年内最主要的工

作类型。那么，退出正规就业后转向其他就业状态代表劳动力的工作类型在期初以正规就业为主，而在期末不以正规就

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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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列结果显示，在期初存在灵活就业劳动力的家庭中，灵活就业－创业对家庭收入流动的

边际效应并不显著。从表 4（5）～（6）列可以看出，对于不同的创业类型，劳动力由灵活就业转向

创业的收入流动效应截然相反。可能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从事生存型创业往往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

多属被动无奈之选；而机会型创业的目的则在于把握市场机遇，创造商业价值（刘伟等，2018），机

会型创业的收入不仅高于生存型创业的收入，机会型创业者还具备较高的成长意愿（Block andWagner，

2010）。也就是说，由灵活就业转向生存型创业的农村劳动力大概率是因为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因此

生存型创业者反而不如持续灵活就业者更容易实现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而一旦灵活就业者转换至机

会型创业，就可以极大地改善家庭的收入情况，但这种就业转换似乎很难在农村家庭中发生
①
。

表 4（7）列结果显示，如果灵活就业者有机会参与正规就业，与企业签订工作合同，收入更加稳

定，福利保障更加完善，便会在家庭收入正向流动中更具优势。且此种更具优势的就业转换似乎较机

会型创业更符合农村劳动力的偏好
②
。上述结果表明，对于期初的灵活就业者，如果可以持续参与灵

活就业、转向机会型创业或正规就业，均能够促进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假说H3a和H3b得证。

那么相较于持续灵活就业，农村劳动力由灵活就业转向其他就业状态对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如

何？为探究此问题，本文以存在劳动力持续灵活就业的农村家庭为对照组，以退出灵活就业各类型为

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即使持续灵活就业能够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但若灵活就业者

能够转向机会型创业或正规就业，对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会是更好的选择
③
。

表 4 持续和退出灵活就业类型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平均边际效应

收入组别变化

（1） （2） （3） （4） （5） （6） （7）

持续灵活

就业

灵活就业－

失业

灵活就业－

务农

灵活就业－

创业

灵活就业－

自营

灵活就业－

雇主

灵活就业－

正规就业

向下流动两组 −0.007*** 0.013*** 0.011*** 0.001 0.005** −0.019*** −0.013***

（0.001） （0.001） （0.001） （0.001） （0.002） （0.005） （0.001）

向下流动一组 −0.040*** 0.071*** 0.064*** 0.007 0.027** −0.110*** −0.072***

（0.003） （0.006） （0.005） （0.008） （0.012） （0.026） （0.005）

组别未变动 0.000 −0.001 −0.001 −0.000 0.012** −0.049*** 0.000

（0.001） （0.001） （0.001） （0.000） （0.005） （0.012） （0.001）

向上流动一组 0.039*** −0.068*** −0.062*** −0.007 −0.036** 0.147*** 0.069***

（0.003） （0.005） （0.005） （0.008） （0.016） （0.035） （0.005）

向上流动两组 0.008*** −0.015*** −0.013*** 0.002 −0.008** 0.033*** 0.015***

（0.001） （0.001） （0.001） （0.002） （0.004） （0.008） （0.001）

①
在本文 2017－2019年的农村家庭样本中，存在劳动力由灵活就业转换至雇主的家庭在期初存在灵活就业者的农村家庭

样本中的占比为0.52%，仅占全部家庭样本的0.19%。

②
在本文样本中，存在由灵活就业转向正规就业的劳动力的农村家庭共有 1474户，在期初存在灵活就业劳动力的农村家

庭样本中的占比为14.75%，在全部家庭样本中占 5.77%。

③
因篇幅所限，回归结果见中国知网或本刊网站所载本文附录中的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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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续）

样本量 9991 9991 9991 9991 3674 3674 9991

PseudoR2 0.280 0.278 0.278 0.272 0.237 0.238 0.282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聚类到村居层面；③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省略，年份与省

份固定效应均已控制；③（1）～（7）列的样本为期初存在灵活就业劳动力的农村家庭，其中，（5）～（6）列仅包含

2017－2019年的样本。

（三）参与灵活就业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影响的异质性分析①

1.收入组别异质性。本文通过加入核心解释变量与期初收入组别的交乘项对灵活就业的收入组别

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交乘项的平均边际效应如表 5（1）～（2）列所示，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具体来说，转向灵活就业与持续灵活就业均能够有效促进低收入组别的农村家庭实现收入向中高组别

流动，而对中高收入组别的农村家庭影响较小。这表明，参与灵活就业有利于农村家庭实现“提低”

“扩中”，假说H4a得以证实。简而言之，转向灵活就业与持续灵活就业主要在低收入农村家庭发挥

积极作用，使低收入组别的农村劳动力获得非农劳动机会，增加他们的非农收入并拓展家庭收入来源，

进而能够实现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包容性增长。

2.平台经济异质性。平台经济的异军突起为灵活就业者带来了新的增收契机，数字平台的多样性

丰富了灵活就业者的就业选择。本文从平台经济的视角出发，进一步分析参与灵活就业对农村家庭收

入流动影响的异质性，核心解释变量与平台经济交乘项的估计结果如表 5（3）～（4）列所示。

表 5 转向灵活就业与持续灵活就业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影响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平均边际效应

收入组别变化

收入组别异质性 平台经济异质性

（1） （2） （3） （4）

转向灵活就业×期初

收入组别

持续灵活就业×期初

收入组别

转向灵活就业×平台

经济指标

持续灵活就业×平台

经济指标

平均边际

效应

标准误 平均边际

效应

标准误 平均边际

效应

标准误 平均边际

效应

标准误

向下流动两组 0.001* 0.001 0.002*** 0.001 −0.001 0.003 −0.008** 0.004

向下流动一组 0.006* 0.003 0.011*** 0.003 −0.003 0.015 −0.035** 0.017

组别未变动 0.002** 0.001 0.002*** 0.001 −0.001 0.005 −0.007** 0.003

向上流动一组 −0.007** 0.004 −0.012*** 0.004 0.004 0.017 0.039** 0.019

向上流动两组 −0.002* 0.001 −0.003*** 0.001 0.001 0.005 0.011** 0.005

样本量 21908 21608 21908 21608

PseudoR2 0.266 0.270 0.266 0.270

注：①***、**和*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聚类到村居层面；③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省略，

年份与省份固定效应均已控制；④参与灵活就业变量的相关平均边际效应见中国知网或本刊网站所载本文附录中的表21；

⑤平台经济指标的测度见中国知网或本刊网站所载本文附录中的表22。

①
因篇幅所限，系数估计结果见中国知网或本刊网站所载本文附录中的表 19和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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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估计结果看，在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持续灵活就业促进农村家庭收入组别向上流动

的积极效应越大，而转向灵活就业的收入流动效应受平台经济的影响越小，假说H4b得到证实。可能

的原因是：新型数字零工或平台就业较之传统零工具有较高的收入优势（Berger et al.，2019），随着

平台经济的发展，新型数字零工的收入水平也日益提高；且劳动力在持续灵活就业的过程中，能够充

分发挥学习效应，提升个人收入水平（夏怡然等，2023）。在未参与灵活就业的农村家庭样本中，移

动互联网使用率仅为 45.80%，大量农村劳动力难以直接参与新型灵活就业、享受平台经济红利。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检验了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产生的影响，主

要结论如下：农村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在显著抑制其家庭收入向下流动与收入固化的同时，显著促进

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在控制家庭固定效应并借助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通过一系列稳健性

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具体而言，若劳动力期初处于失业、务农或创业状态，转向灵活就业能够

显著促进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显著抑制其家庭收入向下流动及固化；若劳动力期初处于正规就业状

态，灵活就业在其退出正规就业后能够提供补充性收入，避免其家庭收入向下流动。对于灵活就业的

农村劳动力，持续灵活就业、转向机会型创业或正规就业均能促进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相较于持续

灵活就业，转向机会型创业或正规就业对其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边际效应更强。并且，与中高收入组

别的农村家庭相比，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在低收入组别家庭中起到了更显著、更正向的家庭收入流动

效应；在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村劳动力持续灵活就业的家庭收入流动效应更大。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并充分结合实际国情，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首先，充分认识灵活就业的重

要作用，并积极推动农村劳动力参与灵活就业。通过建立用工平台，有针对性地、及时地为待就业劳

动力提供就业信息，创造灵活就业机会。其次，加强灵活就业保障，改善灵活就业环境，提高灵活就

业稳定性，以持续灵活就业推动低收入群体增收。对农村劳动力特别是灵活就业者提供专业的非农技

能培训，促成农村劳动力从灵活就业向正规就业逐步转换；注重培训农村劳动力的创业思维，加强普

惠金融建设，推动农村劳动力积极创新创业。最后，充分发挥平台经济优势，使平台经济红利更多惠

及农村家庭，普及移动互联网使用，并加强数字技能培训，不断消弭数字鸿沟。一方面，利用平台经

济积极创造新型灵活就业岗位，引导劳动力从传统灵活就业模式向新型就业模式转变；另一方面，通

过加强平台监管，保障持续灵活就业者的就业福利，充分发挥其在工作中的“学习效应”，并促进灵

活就业者顺利过渡到正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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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Flexible forms of employment have met the employment needs of surplus labor in rural areas, stimulated new

vitality in the rural employment market, and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for the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 despite the low entry barriers, the unstable nature of flexible employment poses a challenge to the upward mo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 income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rural household incomemobility.

Based on the 2015, 2017, and 2019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data, the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flexible employment on rural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show that the rural labor forces’ beginning

or continuing participation in flexible employ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upward mobility of household income. If the rural labor

forces are unemployed, working in agriculture, or starting a busines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iod, flexible employment can

provide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e upward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if the rural labor forces are in

formal employ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iod, flexible employment can provide supplemental income after exiting from formal

employment and avoid downward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For rural flexible workers, continued participation in flexible

employment, shifting to opportunistic entrepreneurship, or formal employment can contribute to upward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however, the marginal effect of the latter two on upward household income mobility is larger. In addition, the income

mobility effect of flexible employment i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in the low-income group, and the income mobility effect of

sustained flexible employment ismore favorable to rural households in areaswith a better development on the platform econom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we should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role of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participation of rural labor in flexible employment. Second,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flexible employment,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flexible employment, increase the stability of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increase the income of low-income groups through sustained flexible employment. Thirdly,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so that the dividends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will benefit more rural

families, popularize the use of mobile Internet, and strengthen digital literacy training, thus continuously bridging the digital divide.

Finally,we should improve the employment statisticsmonitoring system and enrich employment statistics.

The possibl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 this paper focuses on rural

households and takes the number of labor forces involved in flexible employment in households as the entry point, enriching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socio-economic effects of flexible employment. Secondly, this paper, from the dynamic perspective of the

two-period income rank changes of rural households,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labor forces’ participation in

flexible employment on the income mobility of their households. Thirdly, this paper further decomposes the employment dynamics

of rural labor in relation to flexible employment through the changes in the type of employment in the two periods of rural labor,

and explores the effectiveways to promote the upwardmobility of rural household income through flexible employment.

Keywords:Flexible Employment;RuralHouseholds; IncomeMobility; PlatformEconomy

JELClassification: J43; J46;D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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